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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医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

接收校内调剂考生工作实施细则 
 

一、调剂要求 

申请参加校内调剂录取的考生须符合下列要求： 

1.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初试成绩基本要

求。按上级要求，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考生初

试成绩须达到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；“对口支援西部地区

高校定向培养研究生计划”考生初试成绩应达到第一志愿

报考专业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。 

2.符合临床医学院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和初试成绩基

本要求。 

3.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。 

4.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

相同或相近。其中，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

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。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初试统考科目

涵盖调入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，视为相同。 

学院依照学校调剂工作办法精神，根据申请调剂考生

的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名单。调剂复试

名单将在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院网站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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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剂专业及招生计划 

学位
类型 

调入专业 
代码 

调入专业 
名称 

招生 
计划 

相同或相近专业 

代码及名称
△ 

学术
学位 

071007 遗传学 1 0710 生物学 

100102 免疫学 1 1001 基础医学、1002临床
医学 1001Z3 医学系统生物学 1 

100201 内科学 3* 

1002 临床医学 

100202 儿科学 2* 

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3 

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3* 

100210 外科学 3* 

100211 妇产科学 2* 

100212 眼科学 1* 

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1* 

100214 肿瘤学 2* 

100217 麻醉学 1* 

100218 急诊医学 
4 

1* 

100706 药理学 1 
1007 药学 

1007Z1 临床药学 5 

*教育部新增 
△
专项计划考生按教育部相关规定调剂 

 

学位
类型 

调剂医院 调入专业代码 调入专业名称 
招生 
计划 

相同或相
近专业代
码及名称 

专
业
学
位 

中山医院 

105107 急诊医学 2 

1051临床

医学 

 

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

105119 临床病理 1 

华山医院 

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

105107 急诊医学 1 

105108 重症医学 1 

105109 全科医学 4 

105116 眼科学 1 

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1 

105119 临床病理 1 

105125 核医学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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肿瘤医院 105125 核医学 1 

儿科医院 105102 儿科学 2 

金山医院 

105109 全科医学 2 

105111 外科学 2 

105123 放射影像学 2 

华东医院 

105104 神经病学 1 

105109 全科医学 5 

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

市五医院 

105101 内科学 1 

105104 神经病学 1 

105107 急诊医学 1 

105109 全科医学 4 

105118 麻醉学 1 

105123 放射影像学 1 

105124 超声医学 1 

浦东医院 105109 全科医学 4 

静安中心 105109 全科医学 1 

闵行医院 

105107 急诊医学 1 

105109 全科医学 2 

105115 妇产科学 1 

实际招收人数将根据生源情况适当调整。 

 

三、报名时间和要求 

1.4 月 2 日下午 8 时至 4 月 3 日中午 12 时接收调剂申

请。请通过“复旦大学研究生报考服务系统”申请调剂。 

2.请考生根据调剂要求进行填报，每位考生一次只能

提交一个调剂复试申请，提交后不可修改。未在规定时间内

提交调剂申请者视为放弃调剂。违反调剂要求错误填报的

申请将视作无效申请。未参加过第一志愿复试的考生要提

交资格审查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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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复试时间和形式 

1.暂定 4 月 4 日在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院网站公布进入

复试的调剂考生名单。达到第一志愿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，但

未进入第一志愿复试名单的考生须在接到进入调剂复试通

知后 24 小时内按照《临床医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

复试工作实施细则》要求在“复旦大学研究生报考服务系统”

上传资格审查材料。 

2.复试时间：暂定 4 月 6 日，具体时间将通过邮件或

电话另行通知。 

3.复试形式：网络远程在线面试，在腾讯会议平台进行。 

 

五、考生咨询方式和监督申诉渠道 

考 生 咨 询 方 式 ： 021-54237446 ， 邮 箱 ：

yxyjs@fudan.edu.cn 

监 督 申 诉 渠 道 ： 021-54237685 ， 邮 箱 ：

mgs@fudan.edu.cn 

本《细则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临床医学院负责解释。

《细则》未尽事宜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

临床医学院 

 2022年 4 月 2日 

 


